
2023年合伙卖车协议 买卖车协议书(精
选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合伙卖车协议篇一

摘要：《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车辆登记是准予上道行驶
的行政管理措施，非所有权登记。根据《民法通则》《合同
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机动车所有权转移以
交付为原则，以约定为例外。以占有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
公示方式存在很多弊端，建议人大常委会尽快做出立法解释。

关键词：机动车所有权转移建议立法

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在二手机动车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机动车保险合同案件及有些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
均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决定着当事人对车辆风险的承担或利
益的得失。而对机动车买卖中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在
理论与实践中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买卖双方
当事人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后，车辆所有权方为转
移。第二种意见认为：车辆交付时起，所有权转移。意见的
分歧造成各地的判决结果迥异。

我们赞同第二种意见。

xx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明确
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
临时上道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亦规定了已经注册的登记的机
动车，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应当及时办理转移登记；申请机动
车转移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提交所有权转移证明的证明、凭证。以此规定表明了
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是不以注册登记为条件的，恰恰相反机动
车准予上道行驶登记需提交所有权转移证明、凭证机动车所
有权转移在先，上道行驶登记在后。

事实上xx年6月，《公安部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
题的复函》就确认根据现行机动车机动法规和有关规定，公
安机关办理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与机动车上道行驶的
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因此，现行的车辆登记只是
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将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登记的时间作为机
动车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没有法律依据。

机动车在民法上是动产的一种。目前的法律（仅指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对汽车的买卖中所有权何时转移没
有特殊规定。《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
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
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
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条规定，表明财产（包括动
产，也包括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如果法律没有特殊规定
或者当事人也没有特别约定，财产所有权从交付时起转移。
依合同法，所谓买卖合同就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
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合同法》对标的物所
有权转移时间的规定，完全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同。该法第
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所谓法律另有
规定，目前的法律涉及动产财产所有权转移问题有两项：一
是海商法，二是民用航空法。海商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船
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
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民用航空法第十四条第一款
规定：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国务
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
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问题的复函》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购买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
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
复》对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做出了更为明确的答
复。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xx年4月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了《关于如
何认定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的请示》。该请示中涉及
的案件大致情节是：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前，被告就其所有
的汽车与第三人达成了买卖协议，并且在第三人支付款项后
将汽车交付给第三人，虽然未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
但第三人接受该车后在工商管理的汽车交易市场上办理了交
易手续，并将该车投入运营，原告起诉后，要求法院采取财
产保全措施扣押被告以卖掉的汽车。对法院是否可以对该车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虽然
被告与第三人就该车达成了买卖协议并且被告交付了车辆，
但未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买卖行为无效，车
辆仍属于被告所有，原告提出的财产保全措施有道理，法院
应予支持。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未规
定车辆管理部门的登记是机动车买卖行为生效的必然条件，
既然被告收受了第三人支付的车款并将汽车交付给第三人，
该车的财产所有权应当已转移到第三人，如果法院扣押第三
人的汽车，就属于扣押案外人的财产，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故法院不应当支持原告的财产保全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
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答复：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
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后才能做
出规定，但请示中涉及的具体案件，应认定机动车所有权从
机动车交付时起转移。

最高人民法院王治平在《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
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指出：



虽然法研[xx]121号认为请示中涉及的具体案件，应认定机动
车所有权从机动车交付时起转移，但由于请示中涉及的案件
并没有特殊性，因而发研[xx]121号的结论并非不具有普遍指
导意义。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
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
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则是对当事人约定认可，该批复指
出：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
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
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
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

故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复函》和《批复》的精神，我们认为：
机动车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以交付为原则，以约定为例外。

机动车买卖的登记过户为生效要件，未登记过户的买卖行为，
合同未生效，车辆所有权的没有转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
国家工商管理局《关于汽车交易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及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车辆转卖未过户发生事故经济赔偿
问题的批复》即持这种观点。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
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处
所称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债权与物
权是民法中反映财产关系的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两者之
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从不同角度对财产关系的折射。物权
反映了静的财产关系，债权反映着商品的交换关系。因为机
动车所有权转移是涉及产权变动的民事基本法律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1条第七款的`规定，属于只能
制定法律的事项。《关于汽车交易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及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车辆转卖未过户发生事故经济赔偿
问题的批复》仅是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特别规定。没有法
律约束力，故我们认为在法律作出规定以前，机动车所有权
转移以交付为原则，以约定为例外。

目前对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时间讨论较多，而对机动车所有
权以何种方式作为公示方式更科学、更合理讨论较少，对前
者研究关系到现有问题的解决，对后者的讨论则有利于立法
者今后立法的参考。我们认为：

（一）在民法上机动车是动产，但并非一般动产具有特殊性。
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时间，不仅关系到机动车车身灭失风险
的转移更为主要的是机动车作为一种高速运输工具，车身是
一种危险源，随时能给他人带来人身财产的损害。在发生损
害时，涉及到谁来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般动产所不具有的特
点。机动车作为一种危险源，国家有责任掌握其所有权状况。
以占有作为公示方式，在连环购车合同中，车辆已交付，单
位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况下，该车发生交通肇事；在审理时会
涉及到买卖合同是成立或有效认定无疑增加了诉讼成本和审
理的难度。

（二）现在不动产（主要是房屋）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已
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作为动产的汽车有时其价值并不亚于一
般房屋的价值，以占有作为公示方式缺乏社会公信力。

（三）在人们较为普遍的认识中，机动车行车证是一种所有
权凭证过户手续是一种变更所有权的登记。虽然这是对法律
的一种误解，但其影响会长期普遍存在，我们认为有必要以
登记作为机动车所有权公示方式。

基于以上原因，建议有关机关、专家、学者对机动车所有权
以何种公示方式更科学与合理进行多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尽
快做出立法解释。



合伙卖车协议篇二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就车辆买卖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

第二条 该车作价________元整，签合同当天，乙方应付清车
款。

第三条 签合同后，乙方必须尽快完成车辆过户手续，费用由
乙方负责，在未完成过户续之时，造成的一切事故及车损由
乙方负责。

第四条 甲方应提供该车的一切手续，以使乙方过户之用。

第五条 此合同一式两份，共同遵守。

甲方：乙方：

_____年____月____日

合伙卖车协议篇三

卖车人地址： 身份证号：

买车人地址： 身份证号：

经双方同意，卖车人将车牌号_____；车型_____；发动机
号_____；车架号：_____；颜色_____；出厂日期_____；价
格_____元(大写：_____元整)，转让给买方。手续齐全(附加
费、行车证、车辆登记证书、养路费、营运证、车辆保险、
身份证复印件)等国家的正规归费。自_____年_____月_____



日_____时起以前一切归费、车辆纠纷、违章罚款和交通事故
经济牵扯(包括遗留职责和债务)由卖车人承担。自______
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时以后一切归费、车辆纠纷、违章罚
款和交通事故经济牵扯(包括遗留职责和债务)由买车人承担。

过户办理：_____方办理_____方出示车证相符，交通委车管
所认可的正规手续，一切费用有_____方来承担，_____方务
必在_____天内把过户手续办完，如卖车人手续不全或无效不
能办理过户手续，买方有权退车，卖车人应原价退回车款，
如卖车人车辆手续齐全属实，买车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车，
否则谁违约谁承担违约职责，违约金为大写_______________。

此协议一式二份，买车人、卖车人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立即
生效。

卖车人(签字)：_____买车人(签字)：__________

卖车人电话：__________买车人电话：__________

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年____月____日

合伙卖车协议篇四

甲方(卖方)：

乙方(买方)：

经双方平等协商，甲方自愿将_____车卖给乙方，车牌
号：_____， 车架号：_____ ，发动机号：_____，购车全款
为人民币大写：_____，小写：_____，乙方将购车全款一次
性付清给甲方。

此车购买之日起，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时以前出现
一切债务、抵押、肇事、交通违法等事宜由甲方负责。购买



之日起以后出现一切债务、抵押、肇事、交通违法等事宜与
甲方无关，由乙方负责。

甲方保证此车车架号、发动机号无变动，如有变动所产生一
切费用由甲方负责，甲方必须保证此车是非营运车辆，能提
档、能过户，并且保证所出示的'车辆有关一切证件、证明及
信息真实合法有效，甲方无偿将强制保险商业保险过户给乙
方：乙方有权处置强制保险商业保险等相关事宜，因甲方原
因致使车辆不能办理提档、过户手续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
返还车辆价款并承担一切损失。

双方达成协议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对车辆的售出及购买做出单
方反悔。如有一方反悔愿赔对方人民币壹万元整。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签字后生效。

备注

甲方：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合伙卖车协议篇五

甲方(卖方)：乙方(买方)：

经双方平等协商，甲方自愿将_____车卖给乙方，车牌
号：_____，车架号：_____，发动机号：_____，购车全款为
人民币大写：_____，小写：_____，乙方将购车全款一次性
付清给甲方。



此车购买之日起，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时以前出现
一切债务、抵押、肇事、交通违法等事宜由甲方负责。购买
之日起以后出现一切债务、抵押、肇事、交通违法等事宜与
甲方无关，由乙方负责。

甲方保证此车车架号、发动机号无变动，如有变动所产生一
切费用由甲方负责，甲方必须保证此车是非营运车辆，能提
档、能过户，并且保证所出示的车辆有关一切证件、证明及
信息真实合法有效，甲方无偿将强制保险商业保险过户给乙
方：乙方有权处置强制保险商业保险等相关事宜，因甲方原
因致使车辆不能办理提档、过户手续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
返还车辆价款并承担一切损失。

双方达成协议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对车辆的售出及购买做出单
方反悔。如有一方反悔愿赔对方人民币壹万元整。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签字后生效。

备注

甲方：_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

____年____月___日____年____月___日

合伙卖车协议篇六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就车辆买卖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甲方购买乙方所有机动车一辆车号：

颜色：

发动机号码：

车架号：

第二条 该车作价 元整，签合同当天，乙方应付清车款。

第三条 签合同后，乙方必须尽快完成车辆过户手续，费用由
乙方负责，在未完成过户续之时，造成的一切事故及车损由
乙方负责。

第四条 甲方应提供该车的一切手续，以使乙方过户之用。

第五条 此合同一式两份，共同遵守。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